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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群地平片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尼群地平片

英文名称：Nitrendipine Tablets

汉语拼音：Niqundiping Pian

【成 份】本品主要成份为尼群地平。化学名称：2,6-二甲基-4-(3-硝基苯基)-1，

4-二氢-3，5-吡啶二甲酸甲乙酯。

化学结构式：

分子式：C18H20N2O6

分子量：360.37

【性 状】本品为淡黄色片。

【适应症】高血压。

【规 格】10mg

【用法用量】口服。通常情况下，成人初始剂量 10mg，一日一次。应根据患者

治疗反应进行剂量调整。如果没有达到治疗效果，可增加为一次 10mg，一日 2

次，或一次 20mg，一日一次。最大剂量可为一次 20mg，一日 2次。

【不良反应】较少见的有头痛、面部潮红。少见的有头晕、恶心、低血压、足踝

部水肿、心绞痛发作，一过性低血压。本品过敏者可出现过敏性肝炎、皮疹，甚

至剥脱性皮炎等。

【禁 忌】对本品过敏及严重主动脉瓣狭窄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 少数病例可能出现血碱性磷酸酶增高。

2. 肝功能不全时血药浓度可增高，肾功能不全时对药代动力学影响小，以上

情况慎用本品。

3. 绝大多数患者服用此药后仅有可以耐受的轻度低血压反应，但个别患者可

出现严重的体循环低血压症状。这种反应常发生在初期调整药量期间或者增加

药物用量的时候，特别是合用β受体阻滞剂时。故服用本品期间须定期测量血

压。

4.已经证明极少数的患者，特别是那些有严重冠状动脉狭窄的患者，在服用

此药或者增加剂量期间，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增加。其机制尚不明了。

故服用本品期间须定期作心电图。

5. 少数接受β受体阻滞剂的患者在开始服用此药后可发生心力衰竭，有主动

脉狭窄的患者这种危险性更大。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 本品在孕妇中应用的研究尚不充分，但已有的临床



应用尚未发生问题。

【儿童用药】 未进行该项实验且无可靠参考文献。

【老年用药】老年人应用血药浓度较高，但半衰期未延长，故宜适当减少剂量；

正在服用β受体阻滞剂者应慎重加用本品。合用宜从小剂量开始，以防诱发或加

重体循环低血压，增加心绞痛、心力衰竭，甚至心肌梗死的发生。推荐老年患者

初始剂量为每日 10mg。

【药物相互作用】

1. β受体阻滞剂 绝大多数患者合用此药可加强降压作用，并可减轻本品降

压后发生的心动过速；然而，个别患者有可能诱发和加重体循环低血压、心力衰

竭和心绞痛。

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合用耐受性较好，降压作用加强。

3. 长效硝酸盐类 合用有较好的耐受性，但尚缺乏评价这种合用控制心绞痛

的有效性文献。

4. 洋地黄 部分研究提示服用此药，能够增加合用的地高辛血浆浓度，平均

增加 45%。部分研究认为不增加地高辛血浆浓度和毒性。提示我们在初次使用、

调整剂量或停用尼群地平时应监测地高辛的血药浓度，以防地高辛过量或不足。

5. 双香豆类抗凝药 尚无报告表明合用尼群地平能够增加香豆类抗凝药物的

凝血酶元时间。目前，还不能肯定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6. 西咪替丁 由于西咪替丁可介导抑制肝脏细胞色素 P450 酶，使尼群地平的

首过效应发生改变，建议对正在服用西咪替丁治疗的患者合用尼群地平时，注意

药物剂量的调整。

【药物过量】 现有的文献表明，增加剂量能够导致过度的外周血管扩张，继发

或延长体循环低血压状态。由药物过量导致临床上出现显著的低血压反应的患

者，应及时在心肺监测的同时，给予积极的心血管支持治疗。肝功能不全的患者

药物清除率下降。

【药理毒理】

1．本品为二氢吡啶类钙通道阻滞剂。

2．本品抑制血管平滑肌和心肌的跨膜钙离子内流，但以血管作用为主，故其

血管选择性较强。

3．本品引起冠状动脉、肾小动脉等全身血管的扩张，产生降压作用。

【药代动力学】 本品口服吸收良好，但存在明显的首过效应。蛋白结合率 98%。

早期研究报道 T1/2为 2 小时，近期研究由于使用了更敏感的测定设备，报道 T1/2

在 10 至 22 小时。本品口服后约 1.5 小时血药浓度达峰值。口服后 30 分钟收缩

压开始下降，60 分钟后舒张压开始下降，降压作用在 1 至 2 小时最大，持续 6

至 8小时。本品在肝内广泛代谢，其代谢产物 70%经肾排泄，8%随粪便排出。肝

病患者血药浓度和消除半衰期增加。

【贮 藏】遮光，密封保存。

【包 装】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60 片/瓶,100 片/瓶,1000 片/瓶。

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20 片/盒，30 片/盒，36 片/盒，2×

30 片/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25 年版二部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41021984

【上市许可持有人】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地 址】林州市史家河工业园区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生产地址：林州市史家河工业园区

邮政编码：456592

电话号码：0372-6515111

传真号码：0372-651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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